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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兽医管理



执业兽医制度的建立

2005年， 出 台 《关于推进兽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

逐步建立执业兽医制度”。

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实行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具有兽医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可

以申请参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颁发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奠定了执业兽医制度建设的法律基础。

2009年的《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进一步对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执业注

册、执业活动管理、培训、罚则几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

执业兽医从业规定

• 执业兽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制性。《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对兽医从业做出以下强制性规定。

• 动物诊疗机构。《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动物诊疗机构必须配备动物诊疗活动
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我部颁布实施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
动物诊疗机构必须配备1名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动物颅腔、胸
腔和腹腔手术的动物诊疗机构必须配备3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

• 处分药与非处分药。《兽药管理条例》明确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
度。因此，下一步只有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的人员才能开具兽药处方。这也是
国际通行做法。

• 规模畜禽养殖厂（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管理办法》、《家畜遗传材料生
产经营管理办法》等明确要求畜禽养殖企业应当配备执业兽医。《动物防疫条
件审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应当有与其养殖规模相适
应的执业兽医或乡村兽医。动物隔离场所应当配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
。

• 官方兽医的资格要求。《农业部关于做好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格
确认工作的通知》明确：对于2012年1月1日以后，调入或者录用的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的人员，除具备以上条件外，还应当取得执业兽医资格，方可确认为官
方兽医。



执业兽医考试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管理暂行办法》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
法》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安全性事件应急预案
》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命题专家管理办法》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巡视工作管理规定》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档案管理规定》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 考试组织：由农业部组织，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 考试分级：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

• 考试分类：兽医全科类与水生动物类

• 报考条件：具备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
兽医）或者水产养殖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 考试内容：兽医综合知识和临床技能

• 考试方式：兽医综合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
方式，临床考核部分尚未进行。

• 考试时间：上下午各150分钟



兽医综合知识考试内容（兽医全
科）

• 兽医全科类考试分为基础、预防、临床和综合应
用四科，每科100道题，分值为100分，总分为
400分，涉及15 门学科。具体为：

• 基础科目：兽医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动物解剖
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
学、兽医病理学和兽医药理学；

• 预防科目：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
、兽医寄生虫学和兽医公共卫生学；

• 临床科目：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
外科与外科手术学、兽医产科学和中兽医学；

• 综合应用科目：猪、牛、羊、鸡、犬、猫和其他
动物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兽医综合知识考试内容（水生动
物）

• 水生动物类考试分为基础、预防、临床和综合应
用四科，总题量300道，总分值300分，涉及12 
门学科。具体科目为：

• 基础科目：兽医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水生动物
解剖组织及胚胎学、动物生物化学和水生动物生
理学。

• 预防科目：水生动物免疫学、水生动物病原生物
学、水生动物公共卫生学。

• 临床科目：水产药物学、水生动物病理学、水生
动物疾病学。

• 综合应用科目：水产养殖生态学、饲料与营养学
。



执业兽医资格授予

•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全国执
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确定并公布。通过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人员，由农业部统一
颁发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或执业助理兽医
师资格证书。

• 执业兽医师获证人数： 25734人。兽医全
科类25186人，水生动物类548人

• 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人数： 27108人。兽
医全科类26588人，水生动物类520人

兽医执业注册

• 执业兽医注册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执业兽医
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执业兽医管理
工作。”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

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申请兽医执业注册；取
得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辅助
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备案。执业兽医注册和
备案按照属地化原则，由县级兽医主管部门进行
人员登记注册，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兽医师执业
证书或者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



兽医从业管理

• 执业活动管理机构。按照《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农业部主管全国执
业兽医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
域内的执业兽医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负责执业兽医的监督执法工作。

• 分类管理。按照《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规定，执业兽医分为执业兽医
师和助理执业兽医师。执业兽医师可以从事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和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等活动；执业助理
兽医师在执业兽医师指导下协助开展兽医执业活动，但不得开具处方
、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

• 从业要求。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及时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
动物防疫任务。二是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动物诊疗机构执业
，但动物诊疗机构间的会诊、支援、应邀出诊、急救除外。三是要及
时报告动物疫情。三是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劣兽药和农业部规定禁
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四是及时报告与兽药使用有关的严重不
良反应。五是定期报告，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年度兽医执业活动
情况向注册机关报告。六是继续教育，执业兽医应当定期参加兽医专
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

• 1、法律依据：对兽医诊疗机构实施管理，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设立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
人凭动物诊疗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取
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
进一步对诊疗许可、诊疗活动管理及罚则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 2、诊疗许可申请：《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动物
诊疗许可制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动物诊疗场所所在
地的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后，方可开展动物诊疗
活动。

• 3、诊疗机构的管理：按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诊疗机构的管理。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
诊疗机构的监督执法工作。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年
度动物诊疗活动情况向发证机关报告。



行业自律

• 兽医协会作为兽医执业人员的自律性法人组织，对于提高兽医人员知
识水平，维护兽医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兽医协会为会员之
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及时传递新技术、新知识和法律法规变化及影响
。

• 兽医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为了进一步加强兽医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2012年，农业部提出要推行兽医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兽医行业

诚信体系建设，一是坚持政府倡导，二是坚持发挥协会作用，三是坚
持个人自律。兽医协会开发了执业兽医诚信公示平台，发布了《执业
兽医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执业兽医诚信守法倡议书》 。

• 继续教育：中国兽医协会发布了《中国兽医协会注册执业兽医师继续
教育暂行办法》、《中国兽医协会注册执业兽医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兽医协会注册执业兽医师继续教育项目认可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兽医协会注册执业兽医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认可
管理暂行办法》


